
國立中興大學 111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梁振儒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土環系、台文學程及循環經濟研究學院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的相關

規定如下： 

系所名稱 法規名稱 相關附件 

土壤環境科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 附件 1 (p.4-7)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

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附件 2 (p.8-10)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附件 3 (p.11-13) 

二、 由於國內 covid-19 防疫政策改變及疫苗施打率提升，企業各界願意

提供校外實習名額，已經陸續接獲各系所提出校外實習合約書用印

申請，讓學生至校外實習。 

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動科系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實習機構有、無提供

薪資版本)如附件 2，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 2 款之規定辦理。 

二、 動科系校外實習合約書與本校合約書範本的差異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法律系檢送「行政法實務學習」課程合作契約書及學生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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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書追認案如附件 4，請審議。 

說    明： 

一、 法律系執行高教深耕計畫，簽准先行開設「行政法實務學習課

程」，並同意與台中市法制局簽定合作契約書及學生校外實習

合約書在案。 

二、 本案簽奉核准的公文、合作契約書及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

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法律系檢送法律專業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附件 5，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 2 款之規定辦理。 

二、 法律系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簽訂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如附件 5。 

三、 法律系合約與校合約範本對照表如附件 6。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各系、所簽奉核准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補追認案如附

件 4-9 (p.14-73)，請審議。 

說    明： 

一、 教育部於 111 年 3 月 8 日以臺教技通字第 1112300643 號函，

頒訂新版「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及非僱

傭關係版本)如附件 4(p.14-17)。 

二、 配合部頒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修訂，水保系、食生系、法律系

改採用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5-7(p.18-63)，經各系校外

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簽奉核准，送本委員會補齊追認程

序。 

三、 農藝系校外實習合約書採用舊版合約書如附件 8(p.64-67)，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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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簽奉核准，送本委員會補齊

追認程序。 

四、 循環經濟學院於今年 8 月新成立，採用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

附件 9(p.68-73)，經該院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簽奉核

准，送本委員會補齊追認程序。 

決    議：除農藝系在第二案已經提出新版合約書，舊版不再使用，其餘照

案通過。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各學系、學位學程檢送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附件 10-14 
(p.74-103)，請審議。 

說    明： 

一、 土環系採用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0(p.74-78)。 
二、 動科系採用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1(p.79-84)。 
三、 農藝系改採新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2(p.85-91)。 
四、 台文學程採用舊版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3(p.92-100)。 
五、 各學系、學位學程與部頒訂合約書差異對照表如附件 14(p.101-

103)。 
決    議： 

一、 本案新版合約書之爭議處理協調單位如未明確訂定者，建議可

以約定為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 台文學程為舊版合約書，需更正為新版合約書後，提送下次本

委員會審議，其餘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一、醫學院如有校外合作實習課程，建議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及考

量保密條款相關事宜。 

二、建議各單位在訂定實習相關合約，請考慮保密條款相關事宜。 

陸、 散  會：12 時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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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 
104 年 10 月 23 日系務會議訂定 

111 年 4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增進土壤環境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之實務經驗，特訂定土壤環境

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目標： 

(一)使學生在實習過程中瞭解將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結合，參與產、官、學、

研界之運作，以了解產業之研發管理現況，增進本系學生之就業能力與機

會。 

(二)培養學生的工作倫理及職業道德觀念，並累積就業基本知能。 

三、系主任為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實習委員會)召集人，委員與本系學

生輔導小組成員同，並得包含學生代表與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四、實習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五、作業方式： 

(一)本系校外實習為大學部規劃 0 學分之專業必修課程，課程名稱為「假期實

習」，學生應於大三升大四暑假至與本系專業相關之校內或校外機構進行

為期 1 個月(含)以上之實習。若學生有特殊情況需提早或延後進行實習，

得提出書面申請由實習委員會另案審議。

(二)學生需先與老師討論欲實習之單位，並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後開始向本系系

辦公室進行登記，於當學年度 3 月 19 日前提送校內外實習申請表至實習

委員會審查，逾期不予受理。審查通過後由系辦公室辦理發文事宜。

(三)實習單位性質應與本系專業相關行業有關，並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以

確保學生實習的安全。若發現所實習之工作內容與當初申請的內容不符合

者，則該次實習不予認可。

(四)實習學生不可擅自更換實習單位，否則該次實習不予認可，如有不可抗拒

之因素，須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開會審議之。

(五)實習結束後，學生須於實習當年度 9 月 5 日前繳交實習報告及實習單位所

核發之實習成績證明書。實習委員會召集人得召開會議，請實習委員會委

員針對「假期實習」課程進行成績審議。

六、實習成績考核評定方式：

(一)實習單位考核佔 50% 
(二)實習報告佔 50%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

同。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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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法規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 

法規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系主任為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以下簡稱實習委員會)召

集人，委員與本系學生輔導小

組成員同，並得包含學生代表

與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系主任為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以下簡稱實習委員會)召

集人，委員與本系學生輔導小

組成員同，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配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

點」，新增「並得包含學生代

表與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 

四、實習委員會主要任務為審

議暨執行校外實習相關事務。

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

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

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

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

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

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

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

項。 

四、實習委員會主要任務為審

議暨執行校外實習相關事務。 
配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

點」，刪除「主要任務為審議

暨執行校外實習相關事務。」

新增「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

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

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

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

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

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

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

項。」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並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

點」，新增「並送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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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110902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推動本學程專業課程實習制度，訂定本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實施目標： 

（一）透過實習過程協助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知識，以對文學、影像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專業活動有

更深入見解。 

（二）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精神，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累積就業專業能力。 

三、本學程於課程委員會中納入校外實習委員會之功能機制，學程主任為召集人，本學程課程委員

會委員為當然委員，其成員得包含合作機構代表一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本委員會須有二

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以多數決方式決議。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選定及簽署「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三）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四）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五）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六）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五、校外實習單位： 

（一）實習單位包括各類型文化產業，如：出版機構、雜誌社、獨立書店、影視製作與發行公司、

文化創意相關公司、各類型策展單位、各類型文史機構、博物館、藝術展演空間、人文藝術

性質基金會、地方文史團體組織等。 

（二）擬進行實習之學生可自行接洽實習單位，須於規定期限前，填繳「學生自洽校外實習單位申

請表暨實習單位同意書」，經本委員會審核後始可開始實習，惟開始實習前，本學程需與實習

單位完成「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之簽署。 

六、校外實習作業流程： 

（一）相關作業流程如附件一，依作業流程辦理各項事務。 

（二）修習「專業實習」課程之大三以上本學程學生，先與授課老師討論欲實習之單位，並向本學

程辦公室登記，於規定期限前提送校外實習申請文件至課程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後由學程

辦公室辦理發文事宜。 

（三）實習學生不支薪。 

（四）學生實習期間由本學程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七、實習學分及實習成績考核規範： 

（一）本學程校外實習為 2 學分之選修課程「專業實習」，本學程學生應於大三修畢「專題製作」後

選修，實習時間安排於大三暑假進行，實習時數至少 72 小時。若學生有特殊情況需提早或

延後進行實習，得提出書面申請由課程委員會另案審議。 

（二）學生實習期間需撰寫實習報告，於指定時間內繳交給實習老師並參加實習成果分享會。 

（三）實習成績滿分為 100 分，包含學習態度、負責程度、合作態度、工作績效等 4 個項目，合

計實習佔 80%，實習報告佔 20%。實習期間成績由實習單位填寫實習考核表（附件二）進行

評分。 

八、本辦法經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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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標準作業流程 

負責人：任課教師 對象：大三以上本學程學生。 基本實習時數：72 個小時以上。 

實習內容：依學生及各實習單位的需求。 

辦理時程 項目 參與人員 

每年 3、4 月 

每年 4、5 月 

每年 4、5 月 

每年 7、8 月 

每年 9 月 

每年 9、10 月 

學生 

任課教師 

任課教師 

學生 

實習單位 

學生、任課教師 

開發實習機會 

填寫申請表 

依學生需求推薦實習
單位 

不成功 
與可能實習單位接
洽 

成功 

正式實習 

實習成績評核 

實習報告及成果分享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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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實習考核表 

實習學生 實習期間 

實習單位 實習時數 

工作項目 

出席情形 

（註明時數） 

出席 

小時 

事假 

小時 

病假 

小時 

曠職 

小時 

考核項目 
學習態度 

（0-25 分） 

負責程度 

（0-25分） 

合作態度 

（0-25分） 

工作績效 

（0-25分） 

總成績 

（0-100分） 

分 數 

學生工作表現之

綜合評語 

實習建議事項 

實習輔導人員（簽章）： 日期：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備註 

1.實習考核表屬保密文件，學生本人不會得知考評結果，為切實瞭解學生在實習期間的問

題，懇請實習單位惠予意見與指正。 

2.敬請實習單位於同學實習結束後，將本考核表寄至： 

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人文大樓 3 樓)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新學士

學位學程 陳國偉老師。或是 Email: kuowei.chen@gmail.com 

3.如有任何疑問，請電：04-22840313 轉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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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院務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111 年 8 月 30 日(二)上午 10:3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森林二館 2樓 202 教室	

主席：王升陽院長	 	 	 	 	紀錄：廖冠茵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院務進度報告(略)	

三、 提案討論	

案由三：關於本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請討論。	

說明：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草案)如附件

ㄧ。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關於植物保健博士學位學程學生蔡健浩(學號：8111002101)校

外實習，請討論。	

說明：蔡生擬於 111 年 10 月 1 日至 112 年 9 月 30 日間，至正瀚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南投縣南投市文獻路 89 號)進行校外實習，為期一

年。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下午 12:00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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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院務會議	

簽到表	

時間：111 年 8 月 30 日(二)上午 10:3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森林二館 2樓 202 教室	

主席：王升陽院長	 	 	 	 	 	 	 	 	 	 	 	 	 	 	 	 	 	 	 	 	 	

	 職務名稱	 姓名	 簽到	

出

席

人

員	

院長	 王升陽	 	

副院長	 劉建宏	 	

學程主任	 黃姿碧	 	

學程主任	 林明澤	 	

學程主任	 郭華丞	 (請假)	

助理教授	 馬莉婷	 	

助理教授	 唐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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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111年8年30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循環經濟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及於校外

實習期間有效管理及輔導學生，特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

課程作業要點」及「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係為達成以下之目標：	

(一)提早體驗職場，縮短職涯探索期，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二)藉由實習過程提昇學生之自我競爭力進而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三)擴展實務教學資源，進而建構本院特色。	

(四)促進專業訓練與產業需求之無縫接軌。	

(五)減少企業職前訓練成本，儲值就業人才。	

三、實習時間為全學年實習，由指導教授向本院之合作企業提出申請；實習機構

錄取結果，必須通知院辦公室。	

四、實習學分及成績考核：	

(一)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必需同時通過校外實習單位及校外實習指導老師之考

核，及格者得授予實習學分。	

(二)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需至校外實習單位進行實習。校外實習期間之成績由

實習機構之負責人進行綜合評量。實習期間，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實

習機構得知會本院，經輔導未改善者得以退訓。實習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視為不及格：	

1. 曠班達三日以上者。

2. 請假時數達總實習時數四分之一以上者。

3. 實習期間內遲到、早退次數合計達十次以上者。

4. 實習總成績六十分以下者。

五、實習期間由實習單位負責人或適當人員督導實習工作內容，並由本院校外實

習指導老師進行訪視，實務實習輔導，聯繫溝通。	

六、實習期間，學生若無故不報到或其他不檢行為以致影響校譽之情形，經查實

後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規定事項辦理。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務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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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型校外

實習，由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

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

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

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

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

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

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

十小時：自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及其他

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

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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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七、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乙

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

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

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

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

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大學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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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

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

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

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

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

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

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

此限)：自○○：○○起，至○○：○○止，計○○小時。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

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

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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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

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

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

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大學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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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DEEEÂE±§Ã§IÂEÂ?ÄFUDÃF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

Æ
`
Ç

¦ÈÉ�ÊÈÉ ËÌÍÎy;456789:;<=>?@;A EEEE±§EIGÏ
§G§I�EG̈E§G§I�E±§G§G§I�E±§¢§G§I�E¢Ã±

§G§GE§̈GÐ®��vÑ
§G§¢�E§̈¡ §G§¢�EÏ¡Ï§G§ÏE§¡I §G§Ï�EE§Ã

Ò�vÑÓÔºÕ§G§ÏE¡EG

Ö×ØÙ ÖÚÛEEEE±§EIGÏ

��ÜÖÝÞß�à�áEØÂâIÃØ

附件5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18-

user
矩形



�����������	
�� ��				��	�����

�����
����������	���������������������� !"#$%&'(�����)*+,�-.�/			����	0�	01 ����2�3�456�3�4��789:;�<�2=4>6=?4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19-



�����������	
�� ��				��	�����

�����
����������	���������������������� !"#$%&'(�����)*+,�-.�/			����	0�	01 0���2�3�456�7�4��89:;<�=�2>4?67@4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0-



�����������	
�� ��				��	�����

�����
����������	���������������������� !"#$%&'(�����)*+,�-.�/			����	0�	01 2���3�4�567�4�5��89:;<�=�3>5?74@5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1-



�����������	
�� ��				��	�����

�����
����������	���������������������� !"#$%&'(�����)*+,�-.�/			����	0�	01 ����2�3�456�7�4��89:;<�=�2>4?67>4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2-



�����������	
�� ��				��	�����

�����
����������	���������������������� !"#$%&'(�����)*+,�-.�/			����	0�	01 ����2�3�456�3�4��789:;�<�2=4>63?4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3-



�����������	
�� ��				��	�����

�����
����������	���������������������� !"#$%&'(�����)*+,�-.�/			����	0�	01 �����2�34�567�38�5��9:;<=�>�2?@5A7?B5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4-



�����������	
�� ��				��	�����

�����
����������	���������������������� !"#$%&'(�����)*+,�-.�/			����	0�	01 �	���2�34�567�38�5��9:;<=�>�2?35@7?45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25-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8月 15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地點：212第一會議室 

主席：周志輝 主任  紀錄:蘇琪雯 

出席人員：大二導師(顏國欽老師、蔣慎思老師、蔡碩文老師) 

    大三導師(蔣恩沛老師、江伯源老師) 

討論議題： 

提案編號：第一案

案  由：請討論實習單位簽訂學生實習合約書。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3月 18日第 1112300643號函辦理，函文內容提供「大專校院校 

外實習合約書範本」有兩種，分為僱傭關係及非僱傭關係版本。(附件一) 

二、110學年度學生暑期實習須簽訂合約有兩單位：(1)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附件二)、(2)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中壢、林口、基隆、彰 

    化共四廠區，及聯華公司的原始合約書，附件三~七)，實習合約內容詳如附 

    件，請委員們討論合約內容是否修改，若經通過將簽請學校同意後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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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9月 15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108多功能會議室 

主席：周志輝 主任                          紀錄:蘇琪雯 

出席人員：大二導師(陳錦樹老師、金安兒老師、賴麗旭老師) 

          大三導師(顏國欽老師、蔣慎思老師、蔡碩文老師) 

討論議題： 

提案編號：第一案 

案  由：請討論學生實習合約書是否異動。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3 月 18 日第 1112300643 號函辦理，函文內容提供「大專校院校 

外實習合約書範本」有兩種，分為僱傭關係及非僱傭關係版本。(附件一) 

二、111 學年度學生暑期實習須簽訂合約，請討論教育部實習合約中需填欄位，草 

    擬如劃底線處： 

(1) 第九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2) 第十二條、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三、本案若經通過將簽請學校同意後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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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大專校院)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型校外 

實習，由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

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 

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 

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 

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 

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 

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 

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

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 

十小時：自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及其他 

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 

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元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4. 

□交通津貼，每月 

其他公司福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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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七、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乙 

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

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

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可約定由校

外實習 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 

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 

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 

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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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本) 

(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大專校院)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 

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 

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 

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 

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 

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 

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 

此限)：自○○：○○起，至○○：○○止，計○○小時。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 

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元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 

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4. 

□交通津貼，每月 

其他公司福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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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可約定由校外實

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  報告內容  

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 

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校 長：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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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年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紀錄 

時間：111 年 6 月 28 日(二)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skj-yjrr-xet  

主席：李惠宗教授兼系主任 

出席：李美玉律師兼執行秘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 

劉姿汝副教授、陳信安副教授、陳俊偉副教授、洪瑩容助理教授、 

黃慧心同學(學士班二年級) 

列席：施羽庭小姐 

記錄：黃靖婷 

壹、主席報告： 

貳、工作報告：本系 111 學年度實習課程規劃。 
開課學期 課程/學分數 合作機關 授課教師 執行成果 

1111 

(暑期) 

司法實務 

/1 學分 
臺中地方法院 洪瑩容老師 

因疫情，111

年停辦一次 

1111 

刑事法律實務 

/2 學分 

法律扶助基金
會臺中分會 

陳俊偉老師 已排課 

行政法實務學習 

/2 學分 

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 
陳信安老師 已排課 

法律專業服務與學習 

/1 學分 
臺中律師公會 劉姿汝老師 已排課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法律專業學院與各合作機關簽署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請討論。 

說 明 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111/6/8 轉知教育部新版「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

書範本」(詳附件)，課務組並請各學系配合以該範本進行簽約。 

擬 議 授權系辦公室以教育部新版「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為主，

與各合作機關協商修改內容。 

決 議 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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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110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 (線上會議) 

出、列席及請假名單 

 

時間：111 年 6 月 28 日(二)上午 11 時 00 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skj-yjrr-xet  

 

出席名單：李惠宗、李美玉、劉姿汝、陳信安、陳俊偉、洪瑩容 

 

列席名單：施羽庭 

 

請假名單：黃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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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簽
日期：111年9月21日
單位：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用印申請【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一般型]合約書】

一、用印事由：循環經濟研究學院植物保健博士學位學程學

生蔡健浩擬至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1年，簽訂實習

合約書，申請用印。

二、份數：【一式共3份】。

三、檢附擬用印文件。

　

　 　
會辦單位：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檔 　 號：111/031203/1/
保存年限：5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 共１頁

國立中興大學

循環經濟研究學
院 1115600036

0921
1340

0922
0931

0922 
1344

加會教務處 0922
1607代

合約書更換為「111學 
年度大專校院校外實 
習合約書範本(非僱傭 
關係版本)」。

0926
1154

0927 
1050

0927 
1057

課務組: 
一、考量本案為新成立學程且校 
外實習在即，擬請鈞長核示。 
二、建請該學程依「國立中興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之行政程 
序，送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0927 
1126
0927
1327代

0927
1333

0927 
1505

0927 
2113

時程緊迫同意用印，後續 
請依教務處意見辦理。

0928
1136

0928
1138

文稿⾴⾯ 文號：1115600036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1⾴/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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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2⾴/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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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共 4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3⾴/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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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共 4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4⾴/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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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共 4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5⾴/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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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共 4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6⾴/共6⾴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7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1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8月 24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3C08會議室 

會議性質：系務會議 

主    席：鄒主任  裕民   記錄：鄒采蘋 

出席人員：鄒裕民、賴鴻裕(線上)、吳正宗、黃政華、沈佛亭(線上)、莊雅惠、 

林政賢(線上)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吳思穎(系學會代表) 

出    國：林耀東 

請    假：彭宗仁、張家銘、劉雨庭、吳旻茜(研究生代表) 

議程
一、主席報告： 

1. 出席人數：本系專任教師現有 11人，林耀東老師出國，本次會議應出席人

數為 10人。目前出席 7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有 12個議案。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系務工作報告：略。 

四、系務發展、學生輔導、公共事務、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國際事務小組；溫網室管

理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安全官；研究生代表；系總幹事報告：略。 

系務發展小組：略。 

學生輔導小組：略。 

系課程委員會：略。 

公共事務小組：略。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略。 

系安全官：略。  

國際事務小組：略。  

溫網室管理委員會：略。 

研究生代表：略。  

系學會：略。 

五、議案討論 

（一）~（六）略。 

（七）、修正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因應教育部新修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版本，擬修正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如附件 6。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年 7月 18日會議決議：送系務會議

審議。 

決議：通過修正如附錄 1，送課務組辦理。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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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略。 

六、臨時動議：略。 

七、散會：下午 1點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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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純學

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 

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參與 

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 

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 

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內容：（由甲方訂定） 

五、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                                   (實習機構全銜) (OO縣(市)OO區 OO路(街)OO號

OO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六、每日實習時間： 

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

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自○○：

○○起，至○○：○○止，計○○小時。 

七、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 □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

全 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1.住宿：□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3.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其他公司福利：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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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八、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九、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一、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

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

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二、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 

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三、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四、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方：                                (請蓋機關印信) 

負責人：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址： 

統一編號：  

 

乙方：國立中興大學                     (請蓋機關印信) 

校長：薛富盛                           (請蓋負責人印章) 

地址：4022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統一編號：52024101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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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111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會議記錄 

(節錄) 

會議時間：111年9月26日（星期一）中午12時00分 

地    點：209會議室 

主 持 人：唐品琦主任                                     記錄：吳孟禧 

出席人員：陳志峰、譚發瑞、陳洵一、李滋泰、江信毅、黃秀琳、王建鎧、 

陳彥伯 

請假人員：辛坤鎰、林怡君 

列席人員：薛佑瑛、盧雪珠、廖婉淳 

一、 報告事項：參加會議人數已超過法定人數，宣佈會議開始。 

二、 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三案 

提 案 人：唐品琦主任 

案    由：校外實習合約內容訂定，提請討論。 

說    明： 

1. 教育部於 111 年 3 月更新「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雇傭關係及

非雇傭關係版本)。 

2. 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四點第二款規定辦理，各系所

單位如有實習合約，需送校外實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3. 本系校外實習權責歸屬課程委員會審理(含課外實習、企業實習等)，依

據校方提供之合約版本，草擬實習合約如附件(含有雇傭、無雇傭關係版本)，

請討論合約內容是否需修正。(標示部分為新增條文，其餘部分與原合約書相

符。) 

4. 本合約內容得適用於課外實習、企業實習及系上其他校外實習課程使

用。 

辦    法：經系務會議決議後送校方校外實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 

四、 散會：下午 13時 20分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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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僱傭關係) 

           (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

型校外實習，由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

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

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

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

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

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名額：   人。 

四、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五、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六、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

超過四十小時：自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

○○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

工作。 

七、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

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

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

扣乙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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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

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八、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生辦理勞工保

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

支付保險費。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九、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

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

代課程。 

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單位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一、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

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

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二、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

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三、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四、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

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

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

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學校大印) 

校  長：薛富盛 (校長用印) 

地 址：台中市 402 南區興大路 145號 

統一編號： 520241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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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_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生為單

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

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

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

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

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

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名額：   人。 

四、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五、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六、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

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

六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

條件，不在此限)：自○○：○○起，至○○：○○止，計○○小時。 

七、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

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5.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6.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7.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8. 其他公司福利：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

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八、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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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 

九、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

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

代課程。 

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單位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

與會。 

十一、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

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

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二、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

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三、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四、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學校大印) 

校  長：薛富盛 (校長用印) 

地 址：台中市 402 南區興大路 145號 

統一編號： 520241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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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對照表 

動科系校外實習合約書(僱傭關係) 本校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 

三、實習名額：   人。 

動科系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 本校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 

三、實習名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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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日期：111年9月13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檢陳訂定之「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台灣人文創

新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乙份，請核示。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學程111年9月2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二

次學程事務暨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報請備查。

二、檢附前揭學程事務暨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旨揭辦法及合

約書各乙份（詳如附件1~3）。

　

　 　
會辦單位：　課務組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檔 　 號：111/160101/1/
保存年限：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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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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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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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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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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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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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 共１頁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人文創新學
士學位學程 1111600227

0913 
1325

0913
1621

0913 
1629

0913 
1632

建議提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0914
1454

0914
1603

0915
0950

0915 
1149

0915
1637

0915 
1700

文稿⾴⾯ 文號：1111600227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1⾴/共9⾴

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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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共 2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2⾴/共9⾴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93-



第 2 ⾴，共 2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3⾴/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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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4⾴/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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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5⾴/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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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6⾴/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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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7⾴/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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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8⾴/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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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共 3 ⾴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9⾴/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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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學位學程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差異對應表 

土環系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沒有

指定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

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OO 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動科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三、實習名額：  人。 

四、實習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單位約定由校

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三、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三、實習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 一 )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_______(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

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OO 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非僱傭關係版 非僱傭關係版 

三、實習名額：  人。 

四、實習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三、實習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4

111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 Page 101-

user
矩形



十、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單位約定由校

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三、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 一 )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_______(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

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OO 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農藝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沒有

指定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

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OO 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非僱傭關係版 非僱傭關係版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沒有

指定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 員

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 OO 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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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學程合約書(無薪資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無薪資版) 

無差異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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